物联网流量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商品规格

本次拟采购物联网流量卡（以下简称物联卡）16000张，框架合同期限自签约之日起至2028年年底，详情如下表：

	序号
	产品种类
	期限（年）
	备注
	预计需求量（张）

	1
	30M流量/月物联卡（张）
	1
	物联卡为专用流量卡，与收单机具绑定；含税单价包含物联卡工本费、流量使用费
	3500

	2
	
	2
	
	100

	3
	
	3
	
	4000

	4
	100M流量/月物联卡（张）
	1
	
	650

	5
	
	2
	
	900

	6
	
	3
	
	3800

	7
	300M流量/月物联卡（张）
	1
	
	400

	8
	
	2
	
	150

	9
	
	3
	
	1400

	10
	500M流量/月物联卡（张）
	1
	
	100

	11
	
	2
	
	100

	12
	
	3
	
	900

	
	合计
	
	
	16000


注：表中数量仅供参考，以实际需求数量进行结算。

二、质量要求

（一）产品质量要求

供应商提供的物联卡必须完全满足以下要求：

1.产品资质及技术规范

本项目物联卡须由境内合法通信运营商提供，产品质量须符合同类同规格产品国家及行业现行质量标准；卡片具备4G网络通信功能，通信链路运行平稳、信号稳定可靠。物联卡仅限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使用，预存流量实行定向管控，仅可访问我行指定网络地址，不得私自跳转其他网络端口及外网地址。
流量预存及付费模式

物联卡预存流量足额真实、合法有效，采用按年预付费模式办理新卡申领及存量卡片续期业务。因流量超额使用产生的额外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我行不承担任何超额费用。

流量管控及停机复机规则

物联卡设置流量限额管控，不允许超额透支使用；当月预存流量耗尽后，卡片自动暂停通信服务，次月1日由系统自动恢复开通，正常使用。

4.静默期及计费规则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物联卡设置静默期，静默期时长不少于3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静默期自我行收到物联卡当日起计算（含签收当月）：静默期内激活使用的，自激活当月开始计费；静默期内未激活使用的不予计费，统一自静默期届满次月起开始计费。

5.到期续费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多种到期续费办理模式，同时支持终端在用用户自主单独续费及后台管理系统批量统一续费两种方式，满足我行灵活续卡管理需求。

（二）响应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提供专属专项服务保障，配备固定专项服务对接人员。在法定正常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线上网络等方式提供业务咨询与技术查询支撑，实时响应建行全区各二级行（部）业务问询需求，及时做好业务答疑、问题解释及事项协调工作。

三、供货及配送方案

（一）物联卡制作、配送时间及地点：供应商自龙集采平台收到我行系统订单之日起，须在5个自然日内完成物联卡制作并免费配送至我行指定交货地点。

（二）包装运输及风险承担：供应商须根据物联网流量卡产品特性及行业规范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磁等专业防护包装措施，确保货品完好无损送达指定交货地点。产品包装、运输、装卸、运输保险等所有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全额承担；货品在完成交付、经我行验收签收前，所发生的损毁、丢失、破损等一切风险及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四、款项支付要求

各二级行（部门）结合自身实际需求数量及预算落实情况，自行通过龙集采平台在线下单。供应商交付物联卡后，经双方核对数量、规格无误且验收合格，静默期届满后，由供应商向各二级行（部）开具合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二级行（部）按内部财务报账流程完成审批，审批通过后以银行转账方式，于30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拨付至供应商指定结算账户。

原则上，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域内的供应商，须在我行开立数字人民币专用结算账户，专项用于本项目货款结算。   

五、报价要求
供应商须根据物联网流量卡不同预存流量规格，在龙集采平台系统内按规格逐项单独报价。报价为全包综合单价，包含物联卡工本费、流量使用费、运维服务费、配送费、税费等本项目全部相关费用，后期不再另行计取任何其他费用。

售后服务要求

因物联卡本身质量问题出现故障或无法正常使用的，供应商须在3个自然日内提供免费换卡服务；更换后的物联卡预存流量额度、有效使用期限均不得低于原卡标准，保障业务正常连续使用。

供应商数量及递补规则

本项目建议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开展集中采购，后续谈判环节严控商品明细单价，拟确定中选供应商1家、备选供应商1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从备选供应商顺位递补：

（一）入选供应商无履约能力，无法正常履行合同约定事项的；

（二）入选供应商供应的物联卡及配套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排查处置，连续两个季度收到我行5个及以上二级行（部）实名投诉，且经核查情况属实的。

